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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勤川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确认意见 

江苏勤川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勤川精工”）前身为江

苏勤川精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勤川有限”），曾用名江苏申达铸造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江苏申达”），江苏申达成立于 2004 年 12 月，于 2022 年 8 月更名为江

苏勤川精工有限公司，并于 2025 年 1 月 20 日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现将本

公司设立以来的股本演变情况说明如下（以下简称“本说明”，如无特别说明，

本说明相关简称与公开转让说明书释义一致）： 

 

一、公司的历史沿革情况 

（一）有限责任公司阶段 

1、勤川有限设立 

2004 年 11 月 25 日，YAO SU SU 签署《江苏申达铸造有限公司独资企业章

程》，载明 YAO SU SU 出资设立江苏勤川（曾用名“江苏申达铸造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更名为“江苏勤川精工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1,000.00 万美元，

投资总额为 2,200.00 万美元。 

2004 年 12 月 2 日，江苏省人民政府核发“商外资苏府资字[2004]55218 号”

《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2004 年 12 月 3 日，无锡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外

资 07）外投开业[2004]第 12020003 号”《外商投资企业开业核准通知书》。 

2004 年 12 月 3 日，无锡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公司成立，并核发了注册号为

企独苏锡总字第 007369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公司成立时，股东及股权结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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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 东 认缴注册资本（万美元） 持股比例 

1 YAO SU SU 1,000.00 100% 

2、勤川有限第一次减资 

2008 年 10 月 24 日，江苏天华大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无锡分所出具“苏

天锡会验字（2008）第 363 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08 年 6 月 4 日，公司

累计实缴注册资本为 500.00 万美元。 

2008 年 12 月 8 日，YAO SU SU 签署《执行董事决议》和《投资方决定》，

鉴于国际金融风暴影响，同意按原股东比例减少注册资本，将公司注册资本由原

1,000 万美元减至 500 万美元，投资总额由原 2,200 万美元减至 1,000 万美元。 

2008 年 12 月，YAO SU SU 签署《外商独资江苏申达铸造有限公司章程》，

载明变更后的注册资本及投资总额。2009 年 1 月 24 日，公司在《新华日报》上

刊登《减资公告》。 

2009 年 3 月 12 日，宜兴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出具“宜外审[2009]35 号”《关

于同意江苏申达铸造有限公司减少投资总额及注册资本等事项的批复》。2009

年 3 月 27 日，无锡市宜兴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02823289）外商投资公司准予

变更登记通知书[2009]第 03270001 号”《外商投资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 

2009 年 3 月 27 日，无锡市宜兴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了注册号为

320282400004522 号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减资完成后，公司股东及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 东 认缴注册资本（万美元） 持股比例 

1 YAO SU SU 500.00 100% 

3、勤川有限第二次减资 

2017 年 1 月 10 日，YAO SU SU 签署《股东决定》，同意将公司注册资本

由原 500 万美元减至 300 万美元，投资总额由原 1,000 万美元减至 500 万美元。

2024 年 3 月，宜兴方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宜方正验资[2024]第 004 号”

《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17 年 5 月 4 日，公司累计实缴注册资本为 300.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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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 

2017 年 2 月 20 日，公司在《江苏经济报》上刊登《减资公告》。 

2017 年 5 月 4 日，宜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02822176-3）外商投资公

司变更登记[2017]第 05030001 号”《外商投资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 

2017 年 5 月 6 日，宜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本次变更登记，并核发了新

的《营业执照》。 

本次减资完成后，公司股东及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 东 认缴注册资本（万美元） 持股比例 

1 YAO SU SU 300.00 100% 

4、勤川有限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8 年 6 月 1 日，公司股东作出股东决定，同意 YAO SU SU 将所持公司

100%股权转让给无锡市东成塑胶五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东成”），且公

司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外国自然人独资）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由 300 万美元变为 2,332.22131 万元人民币，并通过新章程。同日，YAO 

SU SU 与无锡东成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了上述股权转让事宜，股权对价

为 4,900 万元。 

2018 年 6 月 30 日，宜兴方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宜方正评报字（2018）

第 38 号”《江苏申达铸造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截至评估基准日（2018 年 5 月 31 日），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4806.87

万元。 

2018 年 7 月 6 日，宜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本次变更登记，并核发了新

的《营业执照》。 

2018 年 7 月 19 日，宜兴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出具“苏宜经开商务资

备 201800049 号”《外商投资企业变更备案回执》，确认公司企业类型变更为内

资企业。 

本次变更后，公司股东及股权结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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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 东 认缴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1 无锡东成 2,332.22131 100% 

5、勤川有限第一次增资 

2018 年 9 月 20 日，公司股东会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 2,332.22131 万元增加

至 2,548.08981 万元，按原股东比例增加注册资本，出资方式为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同日，公司通过《江苏申达铸造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2018 年 10 月 16 日，宜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本次变更登记，并核发了

新的《营业执照》。 

本次变更后，公司股东及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 东 认缴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1 无锡东成 2,548.08981 100% 

6、勤川有限第二次增资 

2018 年 11 月 1 日，公司股东会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 2,548.08981 万元增加

至 6,000.00 万元，由无锡东成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271.91019 万元，陈君虎认缴新

增注册资本 1,320.00 万元，薛洪方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1,080.00 万元，林军认缴新

增注册资本 600.00 万元，陶章春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180.00 万元。同日，公司通

过新章程，载明了上述变更事项。 

2018 年 11 月 28 日，宜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本次变更登记，并核发了

新的《营业执照》。 

本次变更后，公司股东及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 东 认缴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1 无锡东成 2,820.00 47.00% 

2 陈君虎 1,320.00 22.00% 

3 薛洪方 1,080.00 18.00% 

4 林军  600.00 10.00% 

5 陶章春  180.0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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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 东 认缴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合计 6,000.00 100.00% 

7、勤川有限第二次股权转让 

2019年 8月 18日，公司股东会同意陈君虎将其所持公司 22%股权（对应 1320

万元注册资本）转让给无锡众晟科技有限公司，转让对价为 1320 万元；林军将

其所持公司 4%股权（对应 240 万元注册资本）转让给无锡东成，转让对价为 240

万元，并通过新章程。同日，陈君虎与无锡众晟科技有限公司、林军与无锡东成

分别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了上述股权转让事宜。 

2019 年 9 月 5 日，宜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本次变更登记，并核发了新

的《营业执照》。 

本次变更后，公司股东及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 东 认缴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1 无锡东成 3,060.00 51.00% 

2 无锡众晟科技有限公司 1,320.00 22.00% 

3 薛洪方 1,080.00 18.00% 

4 林军  360.00 6.00% 

5 陶章春  180.00 3.00% 

合计 6,000.00 100.00% 

8、公司更名 

2022年8月5日，公司股东会同意公司名称变更为“江苏勤川精工有限公司”。

同日，公司通过《章程修正案》。 

2022 年 8 月，宜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本次变更登记，并核发了新的《营

业执照》。 

9、勤川有限第三次股权转让 

2022 年 12 月 19 日，公司股东会同意无锡东成将其所持公司 51%股权（对

应 3,060 万元注册资本）转让给陈晓锋，转让对价为 3,630 万元；无锡众晟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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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将其所持公司 22%股权（对应 1,320 万元注册资本）转让给陈君虎，转

让对价为 1,516 万元，并通过《章程修正案》。同日，无锡东成与陈晓锋、无锡

众晟科技有限公司与陈君虎分别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了上述股权转让事

宜。 

2023 年 1 月 13 日，宜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本次变更登记，并核发了新

的《营业执照》。 

本次变更后，公司股东及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 东 认缴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1 陈晓锋 3,060.00 51.00% 

2 陈君虎 1,320.00 22.00% 

3 薛洪方 1,080.00 18.00% 

4 林军  360.00 6.00% 

5 陶章春  180.00 3.00% 

合计 6,000.00 100.00% 

10、勤川有限第四次股权转让 

2023 年 3 月 24 日，公司股东会同意林军将其所持公司 6%股权（对应 360

万元注册资本）转让给林洁，转让对价为 0 万元，并通过《章程修正案》。同日，

林军与林洁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了上述股权转让事宜。 

2023 年 4 月 20 日，宜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本次变更登记，并核发了新

的《营业执照》。 

本次变更后，公司股东及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 认缴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1 陈晓锋 3,060.00 51.00% 

2 陈君虎 1,320.00 22.00% 

3 薛洪方 1,080.00 18.00% 

4 林洁 360.00 6.00% 

5 陶章春 180.0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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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 认缴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合计 6,000.00 100.00% 

11、勤川有限第五次股权转让 

2023 年 5 月 4 日，公司股东会同意林洁将其所持公司 6%股权（对应 360 万

元注册资本）转让给朱兴俊，转让对价为 0 万元，并通过《章程修正案》。同日，

林洁与朱兴俊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了上述股权转让事宜。 

2023 年 6 月 7 日，宜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本次变更登记，并核发了新

的《营业执照》。 

本次变更后，公司股东及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 认缴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1 陈晓锋 3,060.00 51.00% 

2 陈君虎 1,320.00 22.00% 

3 薛洪方 1,080.00 18.00% 

4 朱兴俊 360.00 6.00% 

5 陶章春 180.00 3.00% 

合计 6,000.00 100.00% 

12、勤川有限第三次减资 

为夯实公司注册资本，减轻实缴压力，2023 年 6 月 21 日，公司股东会决定

注册资本由 6,000 万元减少至 3,648.09 万元，全体股东同比例减资，并于同日通

过《章程修正案》。同时，公司已于减资决定作出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全体债权人，

并于 2023 年 6 月 22 日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公示。 

2023 年 8 月 10 日，宜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本次变更登记，并核发了新

的《营业执照》。 

2024 年 3 月 30 日，宜兴方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了上述减资事项，

并由其于出具了“宜方正审专字[2024]第 31 号”专项审计报告。 

本次变更后，公司股东及股权结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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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 认缴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1 陈晓锋 1,860.52 51.00% 

2 陈君虎 802.58 22.00% 

3 薛洪方 656.66 18.00% 

4 朱兴俊 218.89 6.00% 

5 陶章春 109.44 3.00% 

合计 3,648.09 100.00% 

13、勤川有限第三次增资 

2023 年 9 月，公司股东会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 3,648.09 万元增加至 5,005.78

万元，由陈晓锋、李星、卢致勇以各自持有的广东勤川股权评估作价，认缴新增

注册资本。同日，公司通过新章程，载明了上述变更事项。 

2023 年 9 月，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银信评报字（2023）第 090032

号”《江苏勤川精工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所涉及的广州勤川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2023 年 4 月 30 日），广东

勤川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4,019.37 万元。 

本次增资扩股中，陈晓锋持有的广东勤川80.0012%股权作价为32,155,445.71

元，其中 10,861,662.39 元计入勤川有限的注册资本，剩余计入资本公积；李星

持有的广东勤川 15.00%股权作价为 6,029,055.62 元，其中 2,036,531.15 元计入勤

川有限的注册资本，剩余计入资本公积；卢致勇持有的广东勤川 4.9988%股权作

价为 2,009,202.81 元，其中 678,680.77 元计入勤川有限的注册资本，剩余计入资

本公积。 

2023 年 10 月 18 日，宜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本次变更登记，并核发了

新的《营业执照》。 

2024 年 4 月 20 日，无锡宜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宜会师验字[2024]

第 008 号验资报告”《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实缴

注册资本为 5,005.78 万元。 

本次变更后，公司股东及股权结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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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 认缴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1 陈晓锋 2,946.69 58.87% 

2 陈君虎 802.58 16.03% 

3 薛洪方 656.66 13.12% 

4 朱兴俊 218.89 4.37% 

5 陶章春 109.44 2.19% 

6 李星 203.65 4.07% 

7 卢致勇 67.87 1.36% 

合计 5,005.78 100.00% 

14、勤川有限第四次增资 

2023 年 11 月 30 日，公司股东会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 5,005.78 万元增加至

5,819.22 万元，由徐清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312.86 万元，丁兴意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250.29 万元，无锡必晟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250.29 万元。同日，公司通过新章程，

载明了上述变更事项。 

2024 年 1 月 31 日，宜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本次变更登记，并核发了新

的《营业执照》。 

2024 年 11 月 9 日，无锡宜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文号为 “宜会师

验字[2024]第 024 号”的《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24 年 10 月 31 日，公司累计

实缴注册资本为 5,819.22 万元。 

本次变更后，公司股东及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 认缴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1 陈晓锋 2,946.69 50.64% 

2 陈君虎 802.58 13.79% 

3 薛洪方 656.66 11.28% 

4 朱兴俊 218.89 3.76% 

5 陶章春 109.44 1.88% 

6 李星 203.65 3.50% 

7 卢致勇 67.87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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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 认缴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8 徐清 312.86 5.38% 

9 丁兴意 250.29 4.30% 

10 无锡必晟 250.29 4.30% 

合计 5,819.22 100.00% 

15、勤川有限第六次股权转让 

2024 年 10 月 21 日，公司股东会同意薛洪方将其所持公司 3.2843%股权（对

应 191.12 万元注册资本）转让给陈君虎，转让对价为 620 万元；徐清将其所持

公司 1.0575%股权（对应 61.54 万元注册资本）转让给卢致勇，转让对价为 200

万元，并通过《章程修正案》。薛洪方与陈君虎、徐清与卢致勇已分别签署《股

权转让协议》，约定了上述股权转让事宜。 

本次变更后，公司股东及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 认缴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1 陈晓锋 2,946.69 50.64% 

2 陈君虎 993.70 17.08% 

3 薛洪方 465.54 8.00% 

4 朱兴俊 218.89 3.76% 

5 陶章春 109.44 1.88% 

6 李星 203.65 3.50% 

7 卢致勇 129.41 2.22% 

8 徐清 251.32 4.32% 

9 丁兴意 250.29 4.30% 

10 无锡必晟 250.29 4.30% 

合计 5,819.22 100.00% 

（二）股份公司阶段 

2025 年 1 月，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 

1、2024年 12月 26日，会计师出具《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24]第ZA5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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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确认截至 2024 年 10 月 31 日，勤川有限经审计净资产（扣除专项储备）

总额为 10,618.271821 万元。 

2、2024 年 12 月 26 日，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江苏勤川精工有限公

司拟股份制改制所涉及的江苏勤川精工有限公司净资产公允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银信评报字[2024]第 090043 号），确认截至 2024 年 10 月 31 日，勤川有限经

评估净资产（扣除专项储备）总额为 16,558.15 万元。 

3、2024 年 12 月 26 日，勤川有限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通过以下决议： 

（1）一致确认《审计报告》及其审计结果。 

（2）一致确认《评估报告》及其评估结果。 

（3）同意以 2024 年 10 月 31 日为股份改制基准日，将勤川有限整体变更为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名称暂定为江苏勤川精工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公

司全部权利与义务、债权债务均由整体变更后的股份公司承继。 

以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的截至 2024 年 10 月 31

日的公司账面净资产（扣除专项储备）人民币 10,618.271821 万元，按 1:1.77 的

比例折股 6000万股股份（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元，对应注册资本 6000.00万元），

净资产超过注册资本的部分计入资本公积。公司现有股东作为股份公司发起人以

其拥有的公司股权所代表的净资产认购。 

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后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发起人姓名/

名称 

折股后股本数额

（万股） 
折股后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出资时间 

1 陈晓锋 3038.2362 50.6373% 净资产 2025.1.10 

2 陈君虎 1024.5696 17.0762% 净资产 2025.1.10 

3 薛洪方 480.0000 8.0000% 净资产 2025.1.10 

4 徐清 259.1280 4.3188% 净资产 2025.1.10 

5 丁兴意 258.0645 4.3011% 净资产 2025.1.10 

6 
无锡必晟投

资合伙企业
258.0645 4.3011% 净资产 2025.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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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合伙） 

7 朱兴俊 225.6854 3.7614% 净资产 2025.1.10 

8 李星 209.9799 3.4997% 净资产 2025.1.10 

9 卢致勇 133.4292 2.2238% 净资产 2025.1.10 

10 陶章春 112.8427 1.8807% 净资产 2025.1.10 

合计 6000 100% - - 

（4）同意自整体变更基准日（即 2024 年 10 月 31 日）至股份公司正式注册

成立之日（即股份公司营业执照签发之日）期间，公司经营产生的利润均由整体

变更后的股份公司享有；经营产生亏损的，则由全体发起人共同承担，并以货币

方式向股份公司补足。 

4、2024 年 12 月 26 日，勤川有限全体股东共同签署了《关于设立江苏勤川

精工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协议书》，共同出资以发起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 

5、2025 年 1 月 10 日，公司召开成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江苏勤川精工股份有限公司筹办情况的报告》《关于江苏勤川精工股份有限公

司发起人用于抵作股款的财产作价情况的报告》《关于江苏勤川精工股份有限公

司设立费用情况的报告》等议案。 

6、2025 年 1 月 20 日，会计师出具《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5]第 ZA50056

号），确认截至 2024 年 10 月 31 日止，公司已收到全体出资者所拥有的截至 2024

年 10 月 31 日止勤川有限经审计的净资产 107,746,338.49 元，根据《公司法》的

有关规定，按照公司的折股方案，将上述净资产折合股本 6,000 万元，其余计入

资本公积。 

7、2025 年 1 月 27 日，公司在无锡市数据局登记注册，领取了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为 91320282767389912B 的《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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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历史存在的代持形成、变动及清理情况 

1、无锡东成与陈君虎、薛洪方、林军、陶章春之间的股权代持 

（1）股权代持的形成、演变及解除过程 

2018 年 6 月，公司股东作出股东决定，同意 YAO SU SU 将所持公司 100%

股权以4,900万元对价转让给无锡东成。按照无锡东成于2023年10月与陈君虎、

薛洪方、林军和陶章春等相关方签署的《协议书》，其中 54%股权系无锡东成实

际持有、22%股权由陈君虎实际持有、18%股权由薛洪方实际持有、6%股权由林

军（实际持有人为朱兴俊）实际持有。本次各方受让 YAO SU SU 所持 100%股

权的对价款由无锡东成、陈君虎、薛洪方及林军（朱兴俊）按照各自真实持股比

例承担。 

其中无锡东成 2018 年 7 月受让前述股权后将其中 3%股权转让给陶章春，双

方亦未就此次变更办理工商登记，双方已就该事项在《协议书》中确认。 

2018 年 11 月，公司股东会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 2,548.08981 万元增加至

6,000.00 万元，由无锡东成、陈君虎、薛洪方、林军及陶章春按照各自真实持股

比例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此次变更后，公司按照各股东的真实持股比例，于 2019 年 9 月办理工商变

更登记，各方之间的股权代持关系至此解除。 

（2）股权代持的背景原因 

无锡东成的实际控制人陈晓锋，与实际出资人陈君虎、薛洪方、林军（朱兴

俊）为多年朋友及伙伴关系，相互信任，经协商一致，共同委托由陈晓锋出面与

YAO SU SU 商谈股权转让事宜。 

鉴于 YAO SU SU 及其家人因家庭生活考虑拟搬迁至国外，YAO SU SU 需确

保受让方有足够的资金实力以保障交易稳定性，遂各方商议以无锡东成作为股权

名义受让主体。。 

（3）股权代持是否存在纠纷、是否涉及规避持股限制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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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相关方各自出具说明文件，并经项目组及律师访谈确认，无锡东成与陈君

虎、薛洪方、林军、陶章春就股权代持事项不涉及任何纠纷或潜在纠纷。无锡东

成与陈君虎、薛洪方、林军、陶章春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股东资格，不涉及通

过股权代持规避持股限制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2、林军与朱兴俊之间的股权代持 

（1）股权代持的形成、演变及解除过程 

上述无锡东成为林军代持的股权，实际持有人为朱兴俊。上述股权代持形成

后至解除的整体情况如下： 

2018 年 11 月，公司股东会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 2,548.08981 万元增加至

6,000.00 万元，其中由林军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600.00 万元，该部分股权实际由朱

兴俊所有，并由朱兴俊提供出资款。 

2019 年 8 月，公司股东会同意林军将其所持公司 4%股权（对应 240 万元注

册资本）转让给无锡东成。该部分股权因尚未由林军（朱兴俊）完成实缴，故不

涉及股权转让对价，由无锡东成直接承担实缴义务。 

2023 年 3 月 24 日，公司股东会同意林军将其所持公司 6%股权（对应 360

万元注册资本）转让给林洁；2023 年 5 月 4 日，公司股东会同意林洁将其所持

公司 6%股权（对应 360 万元注册资本）转让给朱兴俊。 

林洁系朱兴俊的配偶、林军的姐姐，三方通过股权转让完成代持解除，两次

股权转让均未涉及股权转让价款。 

（2）股权代持的背景原因 

林军与陈晓锋结识较早，双方系多年好友，林军于 2015 年投资广东勤川后，

对陈晓锋的经营管理理念和产品品控较为肯定。2018 年陈晓锋收购江苏申达（勤

川精工前身）时希望和林军进一步延续先前的合作，因林军个人资金周转问题，

转而介绍更具有资金实力的姐夫朱兴俊与陈晓锋深化商业合作。 

朱兴俊一方面考虑林军与陈晓锋业务合作时间较长，双方沟通较为熟络；另

一方面朱兴俊本人管理的公司事务繁忙，加之林军作为与自身的亲密亲属，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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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充分信赖，因此朱兴俊委托林军代其持有勤川精工股权。 

（3）股权代持是否存在纠纷、是否涉及规避持股限制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情

形 

经相关方各自出具说明文件，并经项目组及律师访谈确认，朱兴俊与林军就

股权代持事项不涉及任何纠纷或潜在纠纷。朱兴俊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股东资

格，不涉及通过股权代持规避持股限制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的确

认意见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确认以上关于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

况的说明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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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江苏勤川精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确认意见》的签字盖章页） 

 

全体董事签字： 

     

     

陈晓锋  陈君虎  薛洪方 

 

 

 

全体监事签字： 

 

 
    

丁兴意  谢文华  张庆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签字： 

 

 
    

     

卢致勇  陶章春  谢银萍 

 

 

 

 

 

 

江苏勤川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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